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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 

奧義賽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yCraf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股票代號：7823) 

創新板第一上市前公開承銷普通股股票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本案為外國企業來臺創新板第一上市案件，除專業機構外，投資人需至證券經紀商完成簽署「第

一上市有價證券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將

就投標保證金沒入之) 

( 外國企業來臺創新板第一上市之上市標準、資訊揭露及股東權益保障等內容與國內上市企業或存

有差異，投資人認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注意買賣外國股票之風險) 

（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發行公司係依證交所規定申請股票在創新板上市之公司，並未被要求獲利之上市條件，且所營業

務具有相當之風險性，請投資人特別注意) 

一、有價證券名稱：奧義賽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yCraf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奧義賽博-

KY或該公司)普通股股票。 

二、本次提出承銷總數量、證券承銷商先行保留自行認購數量、競價拍賣之數量及預計過額配售數量： 

(一)承銷總數：1,875張。 

奧義賽博-KY為申請股票創新板第一上市辦理公開承銷之總股數為 1,875仟股，除依「中華民

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以下稱「處理辦法」)第四條

之一規定，先行保留 94仟股由承銷商自行認購，及 1仟股供「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心」認購外，其餘 1,580仟股全數以競價拍賣方式為之，另依「證券承銷商辦理初

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由奧義賽博-KY 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行

普通股 200仟股，供主辦證券承銷商採洽商銷售方式進行過額配售，其實際過額配售數量視繳

款情形認定。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承銷方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承銷方式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號 5樓 02-2718-1234 競價拍賣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02-8771-6888 競價拍賣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明水路 700號 3樓 02-2181-8888 競價拍賣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拍賣底價)每股新臺幣 70.31元。 

(二)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 1張(仟股)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178張(仟股)，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 178張(仟股)，

投標數量以 1張(仟股)之整數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 115年 1月 21日起至 115年 1月 23日止，於投標期間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時

至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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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網址：https://scas.twse.com.tw)(證

券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

終端設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15年 1月 27日。 

(二)開標時間：115年 1月 27日上午 10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 50%。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股投標價格：70.31元(含)以上，每股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分以下採四捨五入。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股投標價格×投標股數×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臺幣 400 元整。未得標件

或不合格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5年 1月 23日；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往來銀行扣繳日為 115年 1月 26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5年 1月 28日)上午十點

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之

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入之，並

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競價拍賣

案件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人投件參與其中一

個以上案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

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受理競價拍賣投標之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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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承銷團各證券商。 

9.擔任興櫃股票公司辦理增資發行新股為初次上市(櫃)公開銷售時之推薦證券商。 

10.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質

關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除，並由證交

所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得標者，直

至滿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 178 張(仟股)，如果超

過，其得標價格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

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

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洽商銷售配售部分之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

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並以本公告四、(一)最低承銷價格(70.31

元)之 1.28 倍為上限；如其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則以本公告四、(一)之最低承

銷價格(70.31元)作為競價拍賣剩餘部分及洽商銷售配售部分之承銷價格。 

(三)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認購數量，證交所將不辦理開標。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股 70.31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 1張(仟股)或高於 178張(仟股)，或非為 1張(仟股)之整數倍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易帳號(11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股票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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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費之合計

金額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競價拍賣未完成訂價之退款：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承銷數量，臺灣證

券交易所將不辦理開標事宜，經紀商應於 115年 1月 28日上午 10點前，指示往來銀行將投標

人之投標保證金及 80元投標處理費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 

十二、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5年 1月 29日止，得標人應繳足

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

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

交得標價款之 5%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15年 1月 29日)前存

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股得標價格×得標股數×5%。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15年 1月 30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沒入之，

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

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

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

金額相同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三、得標通知及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15年 1月 28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知書及公開

說明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詢。 

十四、本案過額配售額度係採洽商銷售方式辦理，洽商銷售對象須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73 條之規定，且配售對象須繳交配售價款之 5%

手續費，而洽商銷售之價款及手續費繳款截止日為 115年 1 月 29 日。 

十五、投資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投資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

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以實際承銷價格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

交易巿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

費、申購認購價款(以實際承銷價格為之)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

理費。 

十六、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 115年 2月 5日將股票直接劃撥至認購人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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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帳戶，並於當日上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為

準)。 

(二)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認購人須立即與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後

續相關事宜。 

十七、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查詢

(https://mops.twse.com.tw－＞單一公司－＞電子文件下載)，或至主、協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

詢：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com.tw)、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tw)及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kgi.com.tw)。 

十八、投資人應詳閱本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開說明書及相關財務資料，並對本普通股股票之投資風

險自行審慎評估，該公司及各證券承銷商均未對本普通股股票上市後價格為任何聲明、保證或

干涉，其相關風險及報酬均由投資人自行負擔。如欲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發行公司網址：

https://www.cycraft.com 

十九、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標日、投標

處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及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

日、申購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作業

一律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

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縣(市)停

止上班但集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未得標或

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

款解交日、申購開始日至申購截止日、申購認購價款及處理費、郵寄工本費扣繳日、公開抽籤

日、申購認購價款及處理費、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等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 

二十、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二十一、該公司最近五年度及最近期簡明財務資訊 

(一)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二年度及當年度最近期財務資料(註 1)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9月 30日 

流 動 資 產 365,695 360,430 542,962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1,781 21,348 15,995 

無 形 資 產 1,513 1,460 1,330 

其 他 資 產 32,608 48,612 42,846 

資 產 總 額 411,597 431,850 603,133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222,313 214,558 257,919 

分 配 後 222,313 214,558 257,919 

非 流 動 負 債 33,887 68,352 53,300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256,200 282,910 311,219 

分 配 後 256,200 282,910 311,219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19,196 148,940 291,914 

股 本 ( 註 2 ) 822 842 316,289 

資 本 公 積 224,840 255,433 6,836 

保留盈餘 (待彌補虧損 ) 分 配 前 (112,917) (116,234) (4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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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配 後 (112,917) (116,234) (40,838) 

其 他 權 益 6,451 8,899 9,627 

庫 藏 股 票 - - - 

共 同 控 制 下 前 手 權 益 36,201 - -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155,397 148,940 291,914 

分 配 後 155,397 148,940 291,914 

資料來源：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 1：該公司係外國發行公司申請創新板第一上市者，依規定得僅列示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 2：該公司於 2025年 5月 29日股東會決議普通股每股面額由美金 0.001元變更為新臺幣 10元。 

(二)簡明合併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除每股盈餘為新臺幣元外，餘係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二年度及當年度最近期財務資料(註)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前三季 

營 業 收 入 304,794 300,550 251,075 

營 業 毛 利 281,912 266,888 207,210 

營 業 損 益 42,277 (16,883) (56,006)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11,916 22,684 (12,230) 

稅 前 淨 利 ( 損 ) 54,193 5,801 (68,236)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 損 ) 
33,754 (1,838) (61,850)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33,754 (1,838) (61,850)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稅 後 淨 額 ) 
172 2,448 728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33,926 610 (61,122) 

淨 利 ( 損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930 (3,317) (61,122) 

淨利(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

前 手 權 益 
31,824 1,479 -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2,102 (869) (61,850)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31,824 1,479 - 

每 股 盈 餘 2.10 (0.10) (2.01) 

資料來源：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該公司係外國發行公司申請創新板第一上市者，依規定得僅列示最近二年度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合併財

務報告。 

 

 

 

※反詐騙提醒：不聽來源不明資訊、不加陌生投資群組、不用保證獲利 APP與投資平台。可撥打 165反詐騙專

線請求協助。 


